汉 字 部 件 的 定 义

班 吉 庆
摘  要：部件是分析汉字外部结构的非常重要的概念。汉字部件的定义，历来存有分歧。在国家语委《汉字部件规范》发布之后，学者认识已渐趋统一。但目前相关教材中,关于汉字部件的定义依然存在不一致的说法.其中有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应予纠正。部件与偏旁绝非同义词，不可混为一谈。规范包括部件在内的汉字学名词术语及其定义，才能有利于现代汉字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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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部件”的定义是什么？在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尤其是国家语委已在1997年12月发布《信息处理用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以下简称《汉字部件规范》）、并且已于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6年以后，提出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汉字部件，不就是介于笔画和整字之间的构字单位吗？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常识性”的问题，未必就不成问题。笔者近来读到一些相关教材，发现其中关于汉字部件的定义仍有可商之处，所以特别提出这一问题，请各位专家和同行指正。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先集中胪列一些有代表性的汉字部件的定义：

1、国家语委：“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1](p.2) 
2、傅永和：“汉字部件是构成合体字的最小笔画结构单位，其下限必须大于基本笔画，上限小于复合偏旁。从功能看，部件并不一定具有音、义；从存在形式看，它是一个独立的书写单位，不管笔画多么复杂，凡是笔画串连在一起的，都作为一个部件看待。”[2](p.)
3、陈伟琳等：“部件是汉字中处在一定的空间部位，形成一定的结构关系，形体相对独立完整的构字单位。”[3](p.94)
4、苏培成：“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它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 [4](p.74)
5、黄伯荣、廖序东：“部件又称偏旁，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5](p.179)
6、邵敬敏：“部件是构成汉字字形的基本单位。”[6](p.83)
7、钱乃荣：“由若干笔画按散、连、交三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相对不变的结构块，这种结构块称部件，又称字根。”[7](p.607)
8、唐朝闻等：“偏旁是汉字构造的部件。” [8](p.99) “古汉语的结构要考虑偏旁（部件）的意义，而现代汉字的结构可以不考虑意义而只考虑形体。”[8](p.101)“现在已有必要将汉字拆分成比偏旁更小的部件”，“部件的分析，尚不能得出定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应在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8](p.102)
上列8种关于汉字部件定义的表述，按照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即第1条，是国家语委《汉字部件规范》中对部件定义的权威表述。该规范是国家语委组织相关学科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制定的，当时的专家审定会审议认为：“该规范及其理论依据、技术手段在汉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领域属国内外领先水平，并认为该规范意义重大，需求迫切，已经具备颁布施行条件。”[9](p.31)经过多年实践，这一定义已基本得到学术界公认。第二类，2、3两条，是《汉字部件规范》发布以前学者们研究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第2条，还曾被评论为“是目前对汉字部件颇具权威性的定义”。[3](p.92)应该说，这类定义表现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有若干可取之处，有些内容已经在《汉字部件规范》中得到反映，本文不打算作过多评述。第4至第8条是第三类，都是《汉字部件规范》发布以后的著述中的，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够严密的地方，其中有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很值得提出来商榷。

定义是对概念的语言描述。术语定义的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既是学科建设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10](p.301)规范包括部件在内的汉字学名词术语的定义，才能有利于现代汉字学的不断发展。

根据加拿大学者R·迪毕克的研究，在术语学中，可以按情况、需要及可能的不同，下不同类型的定义。常用的定义类型有属加种差定义、情景定义、描述定义、同义词定义、动作定义等5种。[11](p.71-73)上述8种关于汉字部件定义的表述，大致已包含了属加种差定义、描述定义、同义词定义3种类型。除2、3两条不作评述之外，现对其余各条略加评述。

第1条《汉字部件规范》中的定义，属于属加种差定义类型。这是词典和术语学定义经常采用的一种主要类型。这里“属”就是被定义概念的属概念，“种差”就是一个种概念和同一个属概念下面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本质差别。这种下定义的方法可以用公式表示为：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的属概念。例如在“正方形是四边相等、四角为直角的四边形”中，“四边形”就是正方形的属概念，“四边相等、四角为直角”就是正方形的种差。这种类型的定义，“其优点是简明扼要，把一个概念归纳成一些主要的成分。因为在定义概念时，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属性，也说明了它与其他同属概念的不同之处。”[11](p.71)据此类推，在“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的部件定义中，“构字单位”就是部件的属概念，“由笔画组成”和“具有组配汉字功能”就是部件的种差。这一定义抓住了汉字部件的特点，准确严密，言简意明。

第4、5两条，其定义主体直接采用《汉字部件规范》的原文，一字不易，表现出对国家规范的认同和遵从，值得肯定。但又各自在定义之前加了一些内容，一言“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一言“部件又称偏旁”，这就值得讨论了。按照迪毕克的分类，这两条所加的部分均属于同义词定义，同义词定义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所用术语必须同义，要“视上下文要求决定哪种形式是十全十美的同义词”。[11](p.83)分言之，4、5两条又有区别。第4条，苏培成先生所举的几个同义词，是在汉字部件研究的初始阶段曾经使用过的名称。大家知道，部件本来是机械学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机械的一部分，由若干装配在一起的零件所组成。”[12](p.530)这一术语用于汉字分析的历史并不长，它是随着研究汉字形码而从机械学移植过来的。最初，这种构字单位曾有过不同的称谓，如字根、字元、字素，还有叫“码元”的等等，所指相同，都是同义词。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比较，大家觉得“部件”一词最为恰当。苏培成先生将这几个同义术语罗列于此，可以使我们记取部件研究的那一段历史，对定义的实质没有妨碍，可谓无伤大雅。

但是，第5条所加的部分却似是而非，不可不辩。这部由教育部公布为首批重点推荐使用的中文专业著名教材，面世以来，一版再版，好评不断，风行全国，笔者亦曾从中获益良多。该书用醒目的黑体字标出的这一部件定义，比《汉字部件规范》的定义虽然只是多了6个字，却是一处败笔，可谓白璧微瑕。我们认为，部件和偏旁绝非同义词。虽然在分析时二者有时似乎结果一致，例如“信”“休”“江”“村”等字的两个部分既是偏旁，也是部件，但其实质是不同的。必须明白，汉字的结构分析有外部结构分析和内部结构分析两类。汉字的外部结构指纯粹的字型外观结构，一般不涉及构字的字理；而汉字的内部结构是指与字音、字义有联系的汉字构成成分的组合。部件与偏旁最主要的区别，正是在于部件着眼于汉字的外部结构分析，仅仅是从汉字的形体出发的，当分析某个字的构字部件时，并不涉及部件与该字字音、字义的关系；而偏旁着眼于汉字的内部结构分析，是继承传统文字学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出来的，是合体字中表义或表音的构件。所以，二者根本不对应。张斌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也明确指出：“偏旁分意符（也叫形旁、形符）和音符（也叫声旁、声符）两种”，“偏旁是对会意字、形声字中表义或表音成分的分析”。[13](p.114)

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比较，部件的含义要比偏旁广，它可大可小，是有级别的，按照部件切分出的先后，可以分成一级部件，二级部件，三级部件等；而偏旁只相当于一级部件，二级、三级部件等不是偏旁。例如“想”字，一级部件是“心、相”，“相”再分为二级部件“木、目”，作为部件的“心、相、木、目” 在此只是构字单位，既非意符也非音符；再从偏旁看，“想”字偏旁只有“心、相”两个，“心”为意符，“相”为音符。另外，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一致，比如一些独体字，如“马”字，从内部结构无需分析，也就无所谓偏旁，但部件分析却要求把它分为两个基础部件，“马”字下部的一横分析为一个部件，剩下的部分是一个部件。又如“云”字，从部件分析也要把它分为两个：“二”和“厶”。

部件和偏旁的区别，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得更清楚：

      构字单位  外部结构分析  内部结构分析  表音、表义  多次切分  分析独体字

部件     ＋          ＋            －          －         ＋         ＋

偏旁     ＋          －            ＋          ＋         －         －

差别如此之大，怎么能说“部件又称偏旁”呢？
第6条定义，“部件是构成汉字字形的基本单位”，在该书中也是用黑体字标出的，究其实也属于属加种差定义类型。应用“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的属概念”的公式，对此条似可以有两种理解，都值得商榷。其一，将“基本单位”看作属概念，“构成汉字字形”看作种差。这样的定义似乎失之过宽。因为“基本单位”实在算不上“邻近的”属概念，它与部件之间的距离确实远了一点；并且，“基本单位”是相对而言的。何谓“基本单位”？权威的解释是：“在一个单位制中基本量的主单位称为基本单位。”“例如：选定了厘米、克、秒作为基本单位，可以构成力学领域的全部单位，也可以选定米、千克、秒作为基本单位来构成力学领域的全部单位。”[14](p.37-38)可见，将“基本单位”借用于此作为部件的属概念是不精确的。假如我们说“偏旁是构成汉字字形的基本单位”，甚至说“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基本单位”（当然，笔画是比部件低一级的单位），是不是也可以呢？其二，换一种理解，“构成汉字字形的基本单位”这一偏正短语大致与《汉字部件规范》中的“构字单位”相当。如果这一理解不错，第6条定义似乎也可以说成“部件是构字单位”。倘依照前面对第1条定义的分析，将“构字单位”视作属概念，那么此条定义就缺了种差，未能清楚地说明它与其他同属概念的不同之处。

第7条定义基本准确，但也有可商榷之处。这也是一条属加种差定义，其中心词“结构块”是属概念，修饰语部分比较详细地列举了种差，倒是比第6条定义来得具体明确。但是，拿“结构块”与第1条定义中的“构字单位”比较，这样的属概念就显得有些模糊，未能凸现其“构字”的功能。试想，假如我们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由若干笔画按散、连、交三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相对不变的结构块”，是不是也可以呢？迪毕克说：“定义除了要一目了然之外，还应有针对性，换言之，它应只适用于有待定义的这个概念。”[11](p.70)钱乃荣先生的这条定义，似乎就缺了点针对性。

最有趣或者说是最粗心的恐怕要算是第8条定义了。这部作为“全国师专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的《现代汉语》，正式出版于2000年7月。尽管该书在编者后记（1999年10月）中说明要达到“面向21世纪，注重科学性，体现创新精神”[8](p.319)的要求，但是该书在“汉字的字形与结构”一节中，不仅有好几处混用部件和偏旁的概念，而且在国家语委《汉字部件规范》正式实施2年多以后，还恳切地为民请命，要求国家语委“在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实在有点滑稽。其“两耳不闻窗外事”到如此地步，当然既缺“科学性”，也说不上“创新”了。

以上，我们分析比较了所引8种部件定义的优劣得失，肯定了《汉字部件规范》中定义的准确严密，并对其他几条定义提出了商榷意见。如有不当，欢迎批评。前人尝言：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可见给术语下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字部件的研究历史不长，又分別应用于中文信息处理和识字教学两种不同的范畴，所以关于汉字部件的定义、定名、定量等方面，很长时间欠缺一套标准和规范，不同的人会因自身所需而作出不同的定义。与汉字部件的定义密切关联的，还有汉字部件切分的原则等问题，也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虽然国家语委1997年就正式发布了《汉字部件规范》，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从本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看，有关汉字部件的研究仍然需要深入。汉字部件问题的规范，对汉字教育、汉字学习有密切的关系，对计算机的代码编制，也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应当重视此类问题的调查研究，为汉字标准化作出更多的贡献。《汉字部件规范》是国家规范，我们应当自觉地遵从它、维护它。在这里，更多需要的是步调一致，而不是标新立异。最近，国家语委针对基础教学的需要，又在征求对《基础教学用现代汉语常用字部件规范》的意见，意在规定《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全部汉字的部件及其名称。可以预期，随着这一文件的制定施行，汉字部件的规范化定会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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